
规范权力更有助于京外央企安心

北京市日前出台禁令，全市“禁
止京外中央企业总部新迁入”。在各
地热衷“总部经济”的时候，北京的
逆向而行显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的
决心。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削弱
北京对企业的强大吸引力，禁止京
外央企总部进京的门槛很可能被变
相突破。

毋庸赘言，北京的人口压力已
经逼近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极限。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
出要控制北京的常住人口规模，能

否实现这个预期关键要看能否有序
疏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严禁京外
央企总部进京的禁令也是在此背景
下出台。

企业总部选址通常要综合考虑
基础设施、税负、公共服务以及人力
成本等多种因素，北京固然有很多
优势，但也不是不可替代，上海、深
圳、广州等城市也吸引了很多企业
总部进驻。其中，有个现象很耐人寻
味，那就是央企大多青睐北京，而民
营企业则偏好上海、深圳、广州等城
市。中国目前一百多家央企，其中半
数以上总部在北京。众所周知，北京
交通拥堵、人力成本高昂、空气质量
堪忧，尽管如此，央企总部依然扎堆
京城，肯定有他们不愿离开的道理。

北京作为首都，是政治中心，也
是政治资源最集中的区域。央企总部
云集于此，恐怕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央企发展不仅要紧盯市场，还要密切
关注政府的规划和政策，如果这方面
的工作做不好很可能事倍功半。关注
规划和政策，就要和那些制定规划和
政策的部门和人打交道，拉关系，总
部在京的企业当然有“近水楼台先
得月”的便利。所以，尽管北京人口
压力紧绷，央企总部还是争着进京。

现在，北京明文禁止京外央企
总部进京，但是如果京外央企觉得
不进京就会吃大亏的话，恐怕还会
以其他方式变通。就像中央三令五
申清理整顿地方驻京办事处，有些
驻京办只是变换“马甲”，以服务中

心、联络中心、会馆等名义继续存
在。如果一些京外央企只是把总部
的牌子挂在京外，而把大批人员迁
入北京，那么禁令也就形同虚设了。

北京不得不以明文禁令的方式
限制京外央企总部进京，说明一些
企业对权力还有着过度的依赖，也
说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没有真
正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疏解北京
的非首都功能，不能只做人口结构
的调整，还应当规范权力运行，把属
于市场的权力和责任还给市场。而
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平等竞
争，不会因为企业总部在哪里另眼
相看。如此，京外央企才能长期安心
于当地。而这种疏散，仅靠北京是无
力完成的，还要由中央层面做起。

北京不得不以明文禁令的方式限制京外央企总部进京，说明一些企业对权力还有着过度的依赖。所以，疏

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不能只做人口结构的调整，还应当规范权力运行，把属于市场的权力和责任还给市场。

只有经济好了，牛市才有经
济基础，最好的救市政策就是救
实体经济。

面对股市连日暴跌，中欧陆
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跳出资本市场“开药方”。
在他看来，政府除了密切关注，防
止系统性风险外，最应该把注意
力聚焦在实体经济上，抓紧推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拟定的改革方
案，帮助投资者重拾信心。

如果现在我们能把民生做
到位，很多新的投资机会就应运
而生，经济发展就不成问题。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
事长林左鸣认为，中国在过去的
发展中很关注投资，但对民生重

视不足，这恰恰是中国未来经济
的潜力所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在
于改革，比如医疗卫生、教育以
及社会保障体系等，需要更多的
政策和资金投入。

法治之下的赦免不应成为
灵机一动的决策，或是偶然仁政
的外显，而必须稳定化、连续化。

在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秦前
红看来，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重
要制度，特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倘若某一环节稍有闪失，就
有可能违背良好初衷。因此，特赦
议案的提起、审议和决定程序，特
赦的执行监督，特赦人员的帮扶，
均需建立清晰明确且具有可操作
性的规范，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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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语中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的刑法
修正案九(草案)新增规定：对犯贪
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
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
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
意味着，因贪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
期执行的人员，虽然有可能“免
死”，却要“牢底坐穿”。

在司法实践中，对贪腐官员判
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个案已日渐稀
少。而鉴于有些贪腐官员往往拥有
能量强大的“朋友圈”，只要被判处
死缓，那就有减为无期徒刑、进而
再减为有期徒刑的可能，甚至不久
就能“以权赎身”、“提前(钱)出狱”
了。刑罚执行中的种种腐败行为，
一方面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尽
失，另一方面也纵容了腐败、加剧

了官民关系的紧张。
对于贪腐官员来说，终身监

禁和死刑立即执行，哪个更严厉
实难有标准答案。因每个具体的
个体对生与死的理解可能存在
巨大的差异。但作为刑罚体系的
完善举措，终身监禁的加入依旧
意义重大。它填补了死刑缓期执
行常被异化为有期徒刑××年
的尴尬，用制度封堵“提前(钱)出
狱”的可能，在刑事司法的最后
一个环节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

当然，死刑替代措施的完善，
执行腐败制度预防的加强，不仅
仅是贪贿犯罪的需求。死刑和终
身监禁的威慑功能，是在中国语
境中真实发生的，当然它也需要
刑罚的不可避免来加以配合。严
厉性与确定性，对于刑罚价值的
实现缺一不可。（摘自《新京报》）

葛公民论坛

职业教育不热，学徒制难红

□毛建国

日前，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
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名单，165

家单位获批成为试点单位。广东两个
城市入选，分别是中山市和佛山市。
据了解，今年9月，中山首批200多名现
代学徒制学生将开班，目前学校在发
动学生报名。（8月25日《南方日报》）

眼下试点的学徒制，其实并非
什么创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引进
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其
实就是“现代学徒制”。这一育人模
式，被认为是德国经济腾飞的秘
诀，也是制造企业效仿的模板。但
问题是，早就存在的东西，为何没
能发挥作用？

问题的根源还得归结到职业

教育上，很多家庭选择职校，不是
因为兴趣，而是考不上大学的无奈
选择。不少家庭甚至抱着把孩子

“养几年”的态度，让孩子上职校。
任何一个流行现象的背后都对应
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家长态度反映
着社会的价值取向。笔者看过一则
新闻，瑞士很多企业总裁都是学徒
工出身，可在我们身边，一个普通
的技工又有多少上升空间？

职业教育不热，学徒制也红不起
来，具体教育模式的改变，发挥的作
用有限。当我们今天谈现代学徒制，
谈现代职业教育时，不要忽视了社会
层面的影响。如果职校生还受到种种
冷遇，那么职业教育就不可能真正热
起来。如果职业教育不热，那么再好
的培养模式，都会不受待见。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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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记者来信

重病有保障才是真的“有福”

□姬生辉

身患重病却被父母抛弃，出生
不足一个月的男婴有福是不幸的；
但好心人的爱心接力中，又给了尚
且年幼的他别样的关爱。在感慨社
会爱心力量强大的同时，相信很多
人也在问，抛弃亲生孩子的现象，如
何才能杜绝。（8月25日本报A10版）

对于有福来说，遇到好心人的
救助终归是偶然的，假如被遗弃在
机井房内的有福，没能“偶遇”路过
此地的农民老李，恐怕我们看到的
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那么，又有多
少被遗弃的婴儿，能够像有福一样
幸运呢？

生下孩子不久便将其抛弃，其
父母的行为让人痛心，但从孩子身
上的手术痕迹不难看出，他们是很

希望保住自己的亲生骨肉的，也为
此做出过努力，也许正是在高额医
疗费用面前，无奈地选择了放弃。在
以往类似的弃婴事件中，这种情况
很常见，最近几年各地发现的弃婴，
绝大多数都是身患重病。如果能从
这个方面入手，或许弃婴的行为也
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在医疗
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福利保障政
策，但针对一些特殊的大病重病还
做得远远不够，因病致贫的现象依
然存在。政府部门或许可以考虑，通
过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和法律体
系，给予新生儿治疗或病疾儿童医
疗康复提供额外的补贴，完善儿童
监护监督干预机制和监护服务体
系。如果能够帮助重病婴儿的父母
减轻负担，应该是能够减少一些类
似的人伦悲剧。毕竟，对于一个幼小
无助的孩子来说，生长在健全的保
障制度之下，才是真正的“有福”。

（作者为本报济宁站记者）

以“终身监禁”弥补治贪体系缺陷

进入8月后各大部属高校陆
续公布了2014年度决算情况，进而
得出了所谓的“最有钱大学榜”。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大学收入排
行榜作习惯性批评，因为不同的
排行榜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和参
考指标，自然就从侧面给我们评
价高校提供了不同的维度，更重
要的是，透过更为细化和专业的
不同排行榜，能多少看出当下高
校在某些领域所存在的问题。

以排名第一的清华大学为
例，2014年的年度收入为123 . 6亿
元，但25年来获得的校友捐赠收
入只有区区13 . 89亿元。整个“高
校富豪榜”上的高校都是如此，
校友捐赠给大学所贡献的收入
极低，这与欧美的大学收入来源
极为不同。那么，原因何在？

直接逻辑肯定不是校友没

钱，而是校友不愿意捐，因为从
别的排行榜上，我们发现中国大
学造富豪的能力并不弱。于是问
题就来了，为何中国大学的校友
往往不愿意捐赠？我想原因不只
是慈善理念和环境的中西差异，
更重要的恐怕是校友的母校情
结，没有达到让他们愿意主动捐
赠的地步。

那么，中国的一些大学是如
何发展校友关系的呢？他们很多
的做法，不是继续帮助学生择业、
促进其事业的发展，而是等到不
少校友功成名就之时找上门来要
捐款，校友会硬是变成了捐赠会。
学校搞个庆典请校友回母校，还
是按照官位、财力大小排座位。在
此语境下，我们的大学真该反思，
你们真的好意思让校友捐款吗？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张松超）

高校获捐少，折射畸形校友关系

扶起“摔倒的道德”还得靠法律

□龙敏飞

近日在四川达州，3名曾在2013

年因扶老人被讹诈为“撞倒”的孩
子，获得了5000元由民间基金提供
的“好人”奖励现金。颁发奖金的民
间公益组织负责人这样解释这项

“委屈奖”，“就是让好人做好事之
后，不再受到委屈后，证明他们不

‘傻’。”（8月25日《华西都市报》）
客观来说，“委屈奖”所表达的意

蕴很明显，那就是表彰正义的力量，激
发公众向善的激情。这样的初衷是极
好的，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不
过，“委屈奖”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扶
与不扶”的问题是每天都可能上演的，

爱心人士不可能全部兼顾，无论是时
间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无法承受的。

若想真正扶起“摔倒”的道德，
仍然需要回归法律渠道。就此事而
言，涉嫌敲诈的母子早在2013年就
已被行政拘留，因老人年满70岁依
法不予执行，老人儿子则被处行拘
10日并罚款500元。这样的处罚，明
显偏轻，也难以形成震慑力。就如今
而言，不妨以此事为契机，催促相关
法律进行必要的纠正，要能体现“惩
恶扬善”的要义。唯有法律给行善者
以保障、给作恶者以惩戒，“扶与不
扶”才不会成为世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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